
觀光旅館業及旅館業申請外國籍學生來中華民國實習要點第六點修正對照表勘誤
表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六、為保障外國籍學

生來我國實習期

間之權益，實習

單位應配合辦理

下列事項： 
（一）不得變更實

習 計 畫 內

容，並確實

依照交通部

觀光署核准

之實習計畫

辦理，不得

有變相增加

實習時數、

苛扣實習津

貼、扣留護

照或限制人

身自由等情

事，並應注

意外國籍學

生 人 身 安

全、實施相

六、外國籍學生來

我國實習，不

得變更實習計

畫內容；於實

習期間，非經

交通部觀光署

同意不得轉換

實習單位，應

確實遵守我國

各項法律及法

令規章，並不

得從事與實習

內容不符之工

作。 
七、實習單位應為

外國籍學生來

我國實習期間

投保適當之保

險。 
九、外國籍學生來

我 國 實 習 期

間，實習核准

一、本點由現行第

六點、第七點

及第九點合併

修正。 

二、為保障外國籍

學生來我國實

習之權益，第

一款明定實習

單位應配合辦

理事項，包括

確保外國籍學

生守法、依核

准之實習計畫

辦理、注意外

國籍學生人身

安全及實習環

境、外國籍學

生失聯通報義

務(發生重大事

六、為保障外國籍學

生來我國實習期

間之權益，實習

單位應配合辦理

下列事項： 
（一）不得變更實

習 計 畫 內

容，並確實

依照交通部

觀光署核准

之實習計畫

辦理，不得

有變相增加

實習時數、

苛扣實習津

貼、扣留護

照或限制人

身自由等情

事，並應注

意外國籍學

生 人 身 安

全、實施相

六、外國籍學生來

我國實習，不

得變更實習計

畫內容；於實

習期間，非經

交通部觀光署

同意不得轉換

實習單位，應

確實遵守我國

各項法律及法

令規章，並不

得從事與實習

內容不符之工

作。 
七、實習單位應為

外國籍學生來

我國實習期間

投保適當之保

險。 
九、外國籍學生來

我 國 實 習 期

間，實習核准

一、本點由現行第

六點、第七點

及第九點合併

修正。 

二、為保障外國籍

學生來我國實

習之權益，第

一款明定實習

單位應配合辦

理事項，包括

確保外國籍學

生守法、依核

准之實習計畫

辦理、注意外

國籍學生人身

安全及實習環

境、外國籍學

生失聯通報義

務(發生重大事



關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及

採取必要之

安全衛生設

備及措施。 
（二）於外國籍學

生來我國實

習期間，非

經交通部觀

光署同意不

得轉換實習

單位。 

（三）確保外國籍

學生遵守我

國各項法律

及 法 令 規

章，並不得

從事與實習

內容不符之

工作。 

（四）外國籍學生

來我國實習

期間，有行

蹤不明、重

大事故或從

事與簽證目

的不符之活

動情形，應

函遭撤銷或廢

止致須遣返，

遣返所產生之

機票費及等待

遣返期間之其

他費用，由實

習單位自行負

擔。 

故、學生失聯

時，除交通部

觀光署外，另

須通報內政部

移民署協尋)、

不得逕自轉換

實習單位、投

保適當保險(至

少應含團體傷

害險或職業災

害保險)並報交

通部觀光署備

查、配合交通

部觀光署會同

相關機關執行

聯合訪視及提

供文件等。 

三、為避免學生負

擔不當費用，

以降低債務束

縛、強迫勞動

等風險，爰增

列第八款，要

求業者善盡督

關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及

採取必要之

安全衛生設

備及措施。 

（二）於外國籍學

生來我國實

習期間，非

經交通部觀

光署同意不

得轉換實習

單位。 

（三）確保外國籍

學生遵守我

國各項法律

及 法 令 規

章，並不得

從事與實習

內容不符之

工作。 

（四）外國籍學生

來我國實習

期間，有行

蹤不明、重

大事故或從

事與簽證目

的不符之活

動情形，應

函遭撤銷或廢

止致須遣返，

遣返所產生之

機票費及等待

遣返期間之其

他費用，由實

習單位自行負

擔。 

故、學生失聯

時，除交通部

觀光署外，另

須通報內政部

移民署協尋)、

不得逕自轉換

實習單位、投

保適當保險(至

少應含團體傷

害險或職業災

害保險)並報交

通部觀光署備

查、配合交通

部觀光署會同

相關機關執行

聯合訪視及提

供文件等。 

三、為避免學生負

擔不當費用，

以降低債務束

縛、強迫勞動

等風險，爰增

列第八款，要

求業者善盡督



即時通報相

關機關。 
（五）在外國籍學

生來我國實

習期間為其

投保適當之

保險，並於

實習之日起

三十日內報

交通部觀光

署備查。 

（六）負擔外國籍

學生來我國

實習期間，

實習核准函

遭撤銷或廢

止 致 須 遣

返，遣返所

產生之機票

費及等待遣

返期間之其

他費用。 

（七）配合交通部

觀光署會同

勞動部執行

聯合訪視，

提供獎助金

及生活津貼

促義務，應與

代理人或代辦

機構要求不得

向外國籍學生

收取費用。 
四、為符合實務情

形及兼顧外國

籍學生權益之

保障，爰增列

第九款至第十

一款，若外國

籍學生來我國

實習期間於實

習單位有從事

學習訓練以外

之勞務提供或

工作事實，其

獎助金及生活

津貼合計不得

低於勞動部公

告之最低工資

標 準 ， 其 休

息、休假應不

得低於我國勞

即時通報相

關機關。 

（五）在外國籍學

生來我國實

習期間為其

投保適當之

保險，並於

實習之日起

三十日內報

交通部觀光

署備查。 

（六）負擔外國籍

學生來我國

實習期間，

實習核准函

遭撤銷或廢

止 致 須 遣

返，遣返所

產生之機票

費及等待遣

返期間之其

他費用。 

（七）配合交通部

觀光署會同

內政部移民

署及勞動部

執行聯合訪

視，提供獎

促義務，應與

代理人或代辦

機構要求不得

向外國籍學生

收取費用。 
四、為符合實務情

形及兼顧外國

籍學生權益之

保障，爰增列

第九款至第十

一款，若外國

籍學生來我國

實習期間於實

習單位有從事

學習訓練以外

之勞務提供或

工作事實，其

獎助金及生活

津貼合計不得

低於勞動部公

告之最低工資

標 準 ， 其 休

息、休假應不

得低於我國勞



支付證明、

實習時數紀

錄及其他相

關文件。 

（八）委託代理人

或代辦機構

辦理外國籍

學生來我國

實習事宜，

應於與代理

人或代辦機

構簽訂之契

約內規定不

得向外國籍

學生收取費

用。 

（九）外國籍學生

來我國實習

期間於實習

單位有從事

學習訓練以

外之勞務提

供或工作事

實者，其獎

助金及生活

津貼合計不

得低於勞動

部公告之最

動法令之基本

精神。 
五、依勞動基準法

第二十二條規

定：「工資之一

部以實物給付

時，其實物之

作價應公平合

理。...」另參

考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九十六

年七月十三日

勞職外字第○

九六○五○六

三 五 四 號 函

釋，前述獎助

金及實習津貼

得 扣 除 膳 宿

費，惟膳宿費

建議以新臺幣

五 千 元 為 上

限。 

六、另為利外國籍

學生日後取得

助金及生活

津貼支付證

明、實習時

數紀錄及其

他 相 關 文

件。 

（八）委託代理人

或代辦機構

辦理外國籍

學生來我國

實習事宜，

應於與代理

人或代辦機

構簽訂之契

約內規定不

得向外國籍

學生收取費

用。 

（九）外國籍學生

來我國實習

期間於實習

單位有從事

學習訓練以

外之勞務提

供或工作事

實者，其獎

助金及生活

津貼合計不

動法令之基本

精神。 
五、依勞動基準法

第二十二條規

定：「工資之一

部以實物給付

時，其實物之

作價應公平合

理。...」另參

考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九十六

年七月十三日

勞職外字第○

九六○五○六

三 五 四 號 函

釋，前述獎助

金及實習津貼

得 扣 除 膳 宿

費，惟膳宿費

建議以新臺幣

五 千 元 為 上

限。 

六、另為利外國籍

學生日後取得



低 工 資 標

準，並得扣

除膳宿費用

參考上限標

準。 

（十）外國籍學生

來我國實習

期間，每日

實習時間不

超 過 八 小

時，每週實

習時間不超

過 四 十 小

時，並依個

別實習計畫

安排及配合

實習場域實

務訓練所需

約定休息時

間。 

（十一）外國籍學

生不得於

午後十時

至翌晨六

時之時間

內進行實

習。但經

實習單位

外國技術人力

之技能資格，

增列第十二款

實習單位應於

實習結束後核

發 實 習 證 明

書，並報交通

部 觀 光 署 備

查。 

七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得低於勞動

部公告之最

低 工 資 標

準，並得扣

除膳宿費用

參考上限標

準。 

（十）外國籍學生

來我國實習

期間，每日

實習時間不

超 過 八 小

時，每週實

習時間不超

過 四 十 小

時，並依個

別實習計畫

安排及配合

實習場域實

務訓練所需

約定休息時

間。 

（十一）外國籍學

生不得於

午後十時

至翌晨六

時之時間

內進行實

外國技術人力

之技能資格，

增列第十二款

實習單位應於

實習結束後核

發 實 習 證 明

書，並報交通

部 觀 光 署 備

查。 

七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取得外國

籍學生書

面 同 意

者，不在

此限。 

（十二）外國籍學

生實習期

滿，應核

發實習證

明書，並

於實習期

滿日三十

日內報交

通部觀光

署備查。 

習。但經

實習單位

取得外國

籍學生書

面 同 意

者，不在

此限。 

（十二）外國籍學

生實習期

滿，應核

發實習證

明書，並

於實習期

滿日三十

日內報交

通部觀光

署備查。 

 


